
重庆市2008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相关专题 PDF转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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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2/2021_2022__E9_87_8D_

E5_BA_86_E5_B8_822_c67_472448.htm 一、报名时间： 1、网

上报名时间：2007年11月10日－11月30日 2、现场确认时间

：2007年11月21日－12月15日 二、报名条件： （一）基本条

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具备良好的医德

医风和敬业精神。 3、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 （二）学历及任职资格 初级资格 1、临床医学专业初级资

格的取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

执行，即：取得执业资格的同时取得临床医学专业初级职务

相应级别（士或师）的职务任职资格。 2、参加药学、护理

、技术专业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中专以上

学历；同时应具备以下报考条件： ①药、护、技师：取得相

应中专学历，取得药、护、技士任职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

满5年（护理专业报考人员必须具备护士执业资格）；取得相

应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满3年；取得相应专业本科、研

究生学历已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毕业当年即可报考。 ②不符

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只可报考药、护、技士任职资格，护理专

业的人员还可报考护士执业资格。 中级资格 参加中级资格考

试人员除符合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具有相应专业中专学历，取得医（药、护、技）师任职资格

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7年。 2、具有相应专业大专学历，取得

医（药、护、技）师任职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6年。 3、

具有相应专业本科学历，取得医（药、护、技）师任职资格

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4年。 4、具有相应专业硕士学位，取得



医（药、护、技）师任职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 5、

取得相应专业博士学位。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报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考试： 1、医疗事故责任者未满3

年。 2、医疗差错责任者未满1年。 3、受到行政处分者在处

分期间。 4、伪造学历或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规定不能报考

的。 5、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申报材料 

申报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人员，前往各报名点确认时，

须提交下列证件及材料： 1、本人身份证（军官证）。 2、申

报表一式二份。 3、毕业证或学位证书。 4、申报上一级资格

考试者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下一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执业医师必须同时提供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5、申报

护理专业初级师资格考试的，须提交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6

、既往考生报考时只须提交2007年成绩单、身份证。 7、考生

提交的证件必须提供原件，同时提交A4纸复印件一式二份。

报名申报表各栏目内容须经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核

实并加盖印章。各报名点对符合报名条件且手续完善的，要

在申报表上签署同意报名意见；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不予

办理报名手续，同时删除考生已通过网络自行录入的信息。 

特别注意：历史考生必须填写档案号，否则成绩无法滚动合

并，后果自负！ 三、报名操作流程 考生网上报名操作使用说

明书 四、报名入口 中国卫生人才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